附件4

钦北区家庭农场规模平均参考标准
种植业：土地经营规模不低于当地户均承包地面积的3倍或20亩及以上。
畜牧业：生猪年出栏30头及以上；肉牛年出栏6头及以上；奶牛存栏6头及以上；羊年出栏20只及以上；肉鸡、肉鸭年出栏3000只及以上；蛋鸡、蛋鸭存栏300只及以上；鹅年出栏300只及以上。
林业：经营林地面积达到50亩及以上。
渔业：养殖面积达到6亩及以上。
其他：上述任一条件达不到，但全年农林牧渔各类农产品销售总额达到20万元及以上的农业经营户，如各类特色种植业、养殖业大户等。
部分山区、丘陵地区可结合地方实际适当放宽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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